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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日本人口密度高，國土狹長，山地丘陵佔了極大部分，農地利用採取密
集式管理以維護環境保全。特別是在山坡地等特定區域之土地利用或是農業利

用很早以前就有制定相關法規及相關政策作為管理的法律依據。山坡地往往位

於山區地帶流域上游，下方居住眾多人們，山區的農業·農村具有水源培育與

防洪功能。因此山坡地的適度管理與利用可以保護人們安全與農業的永續發

展。	

	 	日本山坡地管理的相關政策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考察，如以農業區域的山坡

地做區分時，包含了水田，旱田，草地以及森林等。根據不同區域在農業相

關政策亦不相同，從農業生產到環境保護，或是區域振興到人口維持等政策

目標，透過行政指導或是財政與金融上的補助等。本文以上述日本農業的基

本課題為核心，探討關於山坡地管理政策以及相關的規範法律，考察早期的

日本農業政策的演變，並隨著國內外環境變遷與潮流在農政上的調整過程。	

	 	日本山坡地管理政策當中，以山坡地直接給付制度為代表。由於山坡地分

布範圍極為廣泛，直接給付制度適用於水田，旱田，梯田，草牧地以及森林

經營等項目上。加上山坡地區域大部分存在山區村落當中，日本對山坡地管

理政策除了財政，金融的實質支援之外，還考量整體區域產業發展以及當地

人口，經濟與文化的振興。今年來，特別在環境保護上特別重視，適度開發

山坡地政策已經成為解決上述各項課題的首要考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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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農業在不同的年代所面對的問題亦不相同，農業政策會隨著時代的課題而

有所變化，其中農地管理一直以來是農業政策所關心的，因為農地的使用與管理

好壞將關係著一國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日本農業政策當中，農地相關法律的制

定相對完整，這也說明農地在日本農業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而關於日本農地制

度主要目的在於確保良好的農耕地，並促進農耕地的有效利用，因此現今具備眾

多的相關法律，這些主要農地的相關法律有: 
(1)《農地法》（1952年制定） 
①農地權利移轉限制②農地轉用規定③農地租賃權的保護④閒置農地措施 
(2)《農業振興地域の整備に関する法律》(1969年制定「農振法」) 
(3)《農業経営基盤強化促進法》(1993年制定「経営基盤法」) 
(4)《農地中間管理事業推進法》(2013年制定「中間管理事業法」) 

  但是，由於日本人口密度高，國土狹長，山地丘陵佔了極大部分，農地利用採
取密集式管理以維護環境保全。特別是在山坡地等特定區域之土地利用或是農業

利用很早以前就有制定相關法規及相關政策作為管理的法律依據。山坡地往往位

於山區地帶流域上游，下方居住眾多人們，山區的農業/農村具有水源培育與防
洪功能。因此山坡地的適度管理與利用可以保護人們安全與農業的永續發展。所

以日本建立了「中山間地域等直接給付制度」，所謂「中山間地域」是指著不利

於農業生產條件的丘陵山坡區域，此區域是以「村」為單位，簽訂農地維護管理

協議（協定），且按照協議開展農業生產活動，並依農地面積大小支付一定補助

金的制度，山坡地農業的利用與管理也被納入其中。日本的土地特徵，從平野外

緣到山陵之間的山坡地約佔國土面積的 70%，約佔農業經營面積的 40%，是重
要的農業生產區域，日本稱為「中山間地域」。這些山坡地位於流域的上游地區，

這些地區不僅扮演農業與農村的涵養水源和防洪等多元功能，也負起下游居民的

生命財產的守門員。因此，日本農業政策的推動時，無法忽視「中間區」的農業

區域的存在，「直接給付」制度就是明顯的例子。適用於「中山間地域等直接給

付制度」的區域包含以下法律所規範的對象在內，有以下幾個主要法律: 

《特定農山村法》、《山村振興法》、《過疎地域の持続的発展の支援に関す

る特別措置法》、《半島振興法》、《離島振興法》、《沖縄振興特別措置法》、

《奄美群島振興開発特別措置法》、《小笠原諸島振興開発特別措置法》以及《棚

田地域振興法》。 

  然而，日本對農地的補貼政策與國內外環境與農林業經營條件的變化有關，期
政策可以改善農業結構上的調整與農家所得安定化效果，以及糧食安全保障與環

境保全的多元目的。特別對山坡地的農業土地利用與管理措施，一方面，基於環

境容易遭受破壞，來自全球溫室效應所引發的反省，並進一步考慮將外部性納入



農業政策之中，這是因為農林業除了生產之外，還兼具存在環境保全的功能。圖

7-1表示日本山坡地直接給付制度產生的各項效果。 

 

圖 7-1日本中山間地域等直接給付制度的效果 

  由於早期日本農業的直接給付制度從農業區域開始，也就是說從平野農業區

域，這裡也涵蓋了對位於「中山間區域」的農業生產活動補貼。而「中山間區域」

這個名詞被廣泛運用起源於 1988年的『農業白皮書』。如果以日本地理來看，
「中山間區域」涵蓋「中間農業區域」與「山間農業區域」，這兩區域都是較屬

於「不利於農業生產條件」的農地區域，所以將「中山間區域」就是泛指「不利

生產條件」的農業區域。日本推動「中山間地域等直接給付制度」的主要內涵，

包含了農業經營者的所得保障「生產直接給付」、農業多功能的「環境直接給付」

以及活化與振興區域農業的「振興區域直接給付」。當然，關於農業補貼給付的

作法，在世界很多國家長期以來也都作為重要的農業政策一環，特別像日本，韓

國以及我國，農業經營條件特徵上，耕作面積規模小而且零散，不利農事經營操

作生產成本偏高等，在農業的經營條件不如歐美等國之下，各種的農業補貼給付

就是希望改善農家所得。 

  直接給付制度應用在農業直接給付(一般農業區與中山間農業區)、森林整備
區域活動之原直接給付、森林直接給付、離島漁業直接給付等，涵蓋多元的農業

生產活動，在名稱上常以補助金或是直接給付方式稱之。 

  農業補貼事世界各國長期以來的重要政策，特別像日本，韓國以及我國，因為
在農業的經營條件不如歐美等國。因此，農業補貼，直接給付制度就是希望改善

農民的經濟與生產狀況。關於這方面的文獻當中，楊明憲、陳郁蕙、陳吉仲(2009)
以日本稻米補貼政策的調整分析實施的效果，並強調日本的推動經驗。陳郁蕙、

張宏浩(2002)分析限量進口之情況下實施直接給付政策對台灣稻米產業之影響。  

  另外陳郁蕙(2011)針對農業直接給付措施指出，區隔不同的情況下實施固定
給付與變動給，稻農戶別所得補貼制度中給予長期處於虧損情況的稻農固定金額

之補貼，即固定給付。如當年度米價下跌時之補貼，即變動給付。陳雅惠、陳郁

蕙、廖安定、陳啟榮(2007)針對台灣稻穀保價收購措施調整論文中，如果政策調



整後市場價格跌幅在 15%內，農民收入仍可維持在目水準；收入結構中來自政府
補貼比例將降低，而政府財政負擔將低於目前水準。但是若以產業結構調整做為

目標時，應該採納考量最低面積、產品品質或最高年齡限制等之稻米直接給付措

施。 

貳、 山坡地農田、旱田、草地、草放牧養地的直接給付制度	

日本山坡地的農業政策在 2000年之前的主要以《農業基本法》與市場開放
下的《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為基礎，所關心的重點在農業生產與農村發

展為重心。2000年之後，基於氣候變遷的環境保護與全球化的農業再生為核心
考量，建立了管理山坡地農業區域的「中山間地域等直接給付制度」。因此，

日本農業政策發展可以分為以下不同階段，分別為:	

一、 日本實施農業政策內容的各階段變化	

(一). 《農業基本法》下的農業政策(1961～1979) 

	  戰後日本從 60 年代之後進入高度的經濟成長時期，其中在 70 年初期遭遇
石油危機，經濟呈現負成長。之後依然維持正經濟成長，促進農村勞動人口流向

都市，也創造多戰後的新興都市，加速了日本農業與農村的衰退現象。而農業收

入下降和年輕男性農村勞動力外流，導致人口高齡化，女性人數不斷增加。更由

於山坡區域的農民與一般平地農民之間所得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山坡地區域面臨

著“高齡化、技術下降、品質下降、市場通路喪失、生產停滯、農村解體”的嚴峻
形勢。山坡地農業的概念在日本雖然沒有明確界定，一般上依其坡度可分為:50～

150緩山坡地，150～25°的陡坡山坡地，以及 25°以上為陡急山坡地。但是在實務
上，對於各類型之山坡地農業，都需依其地形、方位、區位條件、土地分類、土

地利用、管理等不同需求而有所考量與定義。 

  以《農業基本法》為主要的農業政策時期，其政策目標是以提高日本農業生

產效率與增加農家收入，日本試圖平衡在高度經濟成長所造成農工之間的所得差

距。日本農業政策透過補貼等措施以提升農業技術，在生產機械化農業經營之下，

確實為農家所得帶來提升，但是由於日本耕作面積零散，無法採用農業大規模生

產方式，日本農家需從事農業外工作以確保所得，因此有一大部分來自兼業收入。

加上國際市場自由化浪潮高漲，在此階段的日本的農家戶數、農業就業人口與耕

種面積的逐年減少，也使得日本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轉變，製造業與服務業

的比例升高，農業在 GDP的比重大幅下降，台灣也發生類似現象。雖然日本在
1952年就已經有《促進坡地農業臨時措施法》，但是山坡地的農業環境並沒有獲
得明顯改善，反而在《農業基本法》下，造成山坡地農業與平地農業之間差距進

一步擴大，基本法下的農業發展目標面臨嚴重考驗，為因應此狀況，農業政策必

須重新審定與調整。 



(二). 自由化下的《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制定(1980～1999) 

80年代國際自由貿易風潮興起，日本國內市場面臨更嚴峻來自外國的競爭，
其中農業相關部門的壓力最大。過去日本經濟發展中，由於過度偏向工業的產業

政策雖然帶來經濟成長，但也使得日本農業無發充分適應來自時代的環境變化。

日本在 1992年日本提出「新糧食、農業、農村政策方向」企圖改善國內農業，
其政策方向在於農業與農村如何強化在國家永續發展上的重要性與功能，對農業

作全盤考量，結合糧食政策、農業政策與農村區域政策作為國家發展的政策基礎。 

「新糧食、農業、農村政策方向」的具體內容可以分成①〜⑦項，分別如下: 

①土地利用行農業經營 

②農業經營體的栽培與農的有效利用 

③稻米生產調整與管理的重視 

④價格政策調整 

⑤有助於環境保全的農業策略 

⑥確保土地適當利用以及農村居住條件 

⑦中山間區域等相關措施 

  上述的 7項內容首先強化農業土地利用與管理，促進農業生產與穩定價格的
目標，同時兼顧農業發展與環境保全得重視，並強調農村居住環境與農地確保，

其中包含山坡地在內的管理措施。為因應國際自由化的衝擊，為日本整體農業永

續發展、農村經營與糧食的確保，將「新糧食、農業、農村政策方向」計畫近一

步落實為法律層次，於 1997年制訂新農業基本法，即《糧食、農業、農村基本
法》。這是一部新農業基本法，將環境保護的精神納入農業經營與農事操作過程

中，強化農業與農村本身的重要功能，並逐漸確立農業與環境之間密切關係，結

合農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政策。在這樣的精神下，新農業基本法主要推動理念包

含了幾個面向: 

①確保糧食的安全供給 

②發揮農業多功能性 

③農村的永續發展 

④農村振興 

    從新農業基本法①〜④項特徵來看，從追求農業生產的近代化與合理化，朝

向以農業多功能性與農業的永續發展，換言之，這個階段的日本農業政策除了農

業生產之外，糧食、農村與環境保全也成為推動的主要內容。 



   以日本行政單位「市/町/村」的區分農業地域類型有都市農業地、平地農業
地、 中間農業地、山間農業地而山坡農業地以後兩種類型為主。由於日本人口
高齡化導致農業勞動力的短缺，中間農業地、山間農業地與平地相比農業生產力

低與經營規模小等存在不利因素，導致在山坡地的農業經營面積與農家大幅減少，

甚至荒廢放棄經營。山坡地的農地經營將影響農業發展與環境的保護的政策目標，

如何維持與管理山坡地的農業區域是新農業政策的實施重點。在 1989年出版的
『農業白皮書』中，就明確指出中山間農業地屬於不利於農業生產的區域，有其

必要針對農地利用方式並連結價格以穩定農家所得收入，所以之後日本在農業政

策上針對山坡地的管理與規範就提出一些具體做法。 

(三). 環境保全下的《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的推動(1999～2008) 

	 	 即將進入新的世紀─21世紀之際，在國際環境與國內政治與經濟發展局勢之
下，日本先前制定的《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並無法達到原先的設定目標，

例如在糧食自給率依然處於長期低迷狀態，日本農業結構無法提供安定農業相關

品目，無法滿足國內社會需求，另一方面在多功能性農業理念無法有效落實─農
業發展與環境保全雙贏目標。日本於 2000年提出「糧食、農業、農村基本計畫」，
明確設定一個具體的目標，預定在十年之後日本糧食自給率訂在 45%，提高了
5%為目標。「糧食、農業、農村基本計畫」是希望能夠落實先前制定的《糧食、
農業、農村基本法》政策目標，推動日本國內在糧食安全與品質等消費上的相關

措施，透過強化日本最佳農業結構、確保農地及其他的山坡農業用地上都能夠有

效利用，以此增進並維持自然循環機能。日本推動山坡地的農業經營策略，制定

「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做為推動的重要手段，這是本文介紹的重點內容。 

  在此階段，首先日本的農林水產省在 2003年提出「農林水產省環境政策的基本
方針」，這是表明了日本重視環境保全之農業政策，除了維持原來農林水產之農

業主體性之外，也增加對農業環境的自然循環機能的重視，企圖朝向建全農山漁

村、環境保全的均衡發展目標。由於國內外社會經濟局勢下的轉變，日本所提出

新農業發展方針，這是以農業生產作為農政目標，並結合相關各部會所推動的國

土環境保全與食品安全，提升都市生活品質的農業政策。之後，日本陸續提出各

項計畫政策，其中以 2005年的「新糧食、農業、農村基本計畫」就是一項重大
的政策宣示。這也是因應國際經濟環境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對WTO所制定的國
際規範所採取的防範措施，其主要政策內容主要有以下三項: 

①品目別價格與經營安全對策: 「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 

②改革核心農家與農地制度:  

③環境保全的重視: 「確立農業環境與資源保全策略」 



  從上述的①項「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的提出看出日本農業政策思考方向的

轉變，將價格政策轉換為所得政策，意味著一直以來已全體農家以及個別農產品

價格為對政策，轉換以核心農家以及經營全體為對象，「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

是日本農業政策的重大轉變的象徵。過去日本將農業政策重點放在生產規模性，

以大規模生產降低與國際價格之間落差的競爭，之後再轉換為農家所得的確保與

穩定的重視。另外一個主要內容為③項「確立農業環境與資源保全策略」，日本

希望能夠建立與環境產生和諧的農業發展環境，所以也頒布「能與環境取得和諧

的農業生產活動規範」與「經營所得安定對策等大綱」做為推動的依據，前者稱

為農業環境規範，而後者涵蓋了前述①項的「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以及「稻

米政策改革推動對策」和「農地、水源、環境保全提升對策」等三大項目，一般

稱為農政改革三法，如下圖 7-2所示。以上政策基礎，並以區域振興政策配合推
動區域農業的發展。從圖 7-2中，以支援環境保全，並以提升山坡地，水源以及
農村生活等品質為出發點的共同活動支援行動，透過直接給付制度支撐區域的農

業經營活動，同時強調降低化學肥料與化學農藥的方式，建立環境保全的農業支

援補助金制度。 
	

 
圖 7-2農地、水源、環境保全提升對策 

	

(四). 全球化下的農業再生對策與智慧農業時代(2008～2022) 

上述是日本農業政策演變過程，從戰後的經濟復興期，再到自由化市場開放

期，以及現在所重視的環境保全轉換期。日本進入 2008年之後，雖然市街金融
危機擾亂了國際局勢，但是在經濟環境上依然邁向更全面性的全球化經貿活動。

而在全球化下的日本農業與經濟社會問題，涵蓋了農業所得大幅減少；高齡化與

少子化造成農家繼承者的不足；農地荒廢的農業經營利用率降低，帶來了農村活

力低下，以及農產生產自給率的低下，產生的糧食供應不穩定等諸多課題需要克

服。因此，日本於 2010年決定「糧食、農業、農村基本計畫」下，將農業提升



在國家發展戰略的位階，企圖將農業政策做更大的改變以因應全球化的衝擊。

2011 年實施農業戶所得補償制度，這是一項以提高國內糧食自給率與維持農業
多功能性為目的的政策，以避免農家的農業經營產生虧損，並能夠在一定所得的

保障之下，促進日本的兼業農戶或小規模農戶能夠持續經營農業生產。 

  2013年日本在た『日本再興戦略－JAPAN is BACK－』 明確指出農業發展
方向，設定日本農林水產等農業領域為成長產業(「農林水産業を成長産業にす

る」)，在 2017年更設定具體的 KPI值(「攻めの農林水産業の展開」)。設定未
來 10年 80%的農業用地將由農民使用（2013年為 48.7%）；降低稻米 40%；2019
年農林水產品和食品出口達到 1兆日元等目標。 

   日本農業戶所得補償制度雖然可以帶來一定成效，但也產生一些問題。由於

實施農家全面補助，容易造成預算壓力之外，也使得沒有效率之農家也無差別受

到保護。這將阻礙了區域農地的有效整合，不利於推動跨大經營規模。因此，農

林水產省在 2013年又提出「創造活力的農林水產業及地區之計畫」，此計畫包
含了四大基本方向，依序為①擴大國內需求②提升農林水產品附加價值③強化生

產現場④維持發揮農業多功能性等。接著在 2104年，日本在農業政策方向上做
了政策的修正，提出農業的新基本計畫作以作為提升在農業與農村的所得上能夠

創造雙倍的效果，計畫以培育有創意的農業經營者，以維持農業與農村多功能的

農業策略，其中山坡地管理與利用的相關措施包含其中，其具體做法有: 

①建置農地中間管理機構(農地集聚銀行) 

②重新檢討農家經營的所得安定對策(舊戶別所得補償制度) 

③充分活用水田以及推動稻米政策之改革 

④建立日本型直接給付制度(農業多功能性給付) 

   然而日本農業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例如由於人口減少而導致的國內農產品和

食品市場的萎縮，以及全球農產品和食品市場的擴大，加上近年來，大規模自然

災害、CSF等禽畜疾病，以及禽畜的新傳染病的爆發等，這將對農業和食品行業
產生食安問題。日本農業生產的基本問題依然存在眾多問題，又面臨上述新增各

項課題，過去農業政策需要做更大的改革，其中以科技結合農業的智能農業政策

是近年的核心重點，參考如圖 3(2020年)。例如: 

智慧農業綜合推廣 

①智慧農業示範、分析與推廣 

②創造新的農業支援服務系統 

③改善農業或農家環境條件的整備 



④提供農家/農業經營事業體的學習機會 

⑤農業海外擴張 

   其中，③的「改善農業或農家環境條件整備」當中，以適合農業與農村的智

慧農業發展；促進農業數據使用，科學性生產環境的形成；根據技術進步程度的

相關制度配合等，這些的改革也是用對山坡地的管理。現行日本農業政策的推動

核心在於智慧農業，以利用機器人、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尖端技術的農業應用，

透過先進科技解決農業生產的現場問題，從數據支持智慧農業的平台，這是從生

產→加工→流通→消費→出口的產業體系發展，使得在農業領域實現在社會 5.0
新時代的新經濟與新社會。 

	

圖 7-3日本 2040年農業政策下的農業願景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事務局(2020)「農業を取り巻く情勢」	

註:WAGRI為農業數據聯動平台	

二、日本山坡地農業經營的農業政策	

	 	 	 	從上面回顧了日本農業政策變化，從 1961年的「農業基本法」，1992年的
「農業基本法」、「新糧食、農業、農村政策方向」與 1997年的「糧食、農業、
農村基本法」，前 2次的農業基本計畫是以實現糧食自給率為目標，並在食品安
全與消費者之間建立信賴機制，同時從全體農民為對象補助措施轉向以從事農業

經營相關的核心農家維對象，也就是以價格支持政策轉為直接所得支持政策，這

是將農業生產與所得分離的日本農業政策。進入 2008年之後，本階段初期的農
業政策，其中以農家經營的所得安定對策與日本型直接給付制度最受矚目。 



  在前面中提到日本的山坡地屬於「不利於農業生產條件」的農地區域，特別

在「中山間區域」的農業區域。而這些山坡地區域(中山間地區)占了日本國土面
積的 73%，其中也占公地面積的 40%。在這個區域的農家數占了日本全部農家
的 44%，農業生產量將近 35%，在日本農業具有重要的地位。從圖 4的山坡地與
平地的農業生產區域的劃分來看，中山間農業區域是以山坡地為主，該區的農業

經營型態包含了水田，旱田，草地，放牧地以及森林等。日本在管理與支援中山

間農業區域與平地農業區域的制度以「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最為重要，

其中在山坡地的梯田事業經營上又成立《棚田(梯田)地域振興法》(2019制定)，
在山坡地的森林事業經營上也實施日本型的森林直接給付制度。 
	

	
圖 7-4山坡地與平地的農業生產區域 

	 	 在 1985年國際上的廣場協議之後，日本，德國等主要貿易國家的貨幣大幅
升值，台灣也是在那個時期台幣劇烈升值。由於日幣升值引發國內資本外流，以

及過剩資金流向不動產的投資。從那個時候，日本開始醞釀泡沫經濟，造成全國

土地價格大幅上揚之際，處在偏僻的農業地區(特別是中山間農業區域)卻因農業
勞動人口的高齡化加速農地廢耕的現象。農村的荒廢與農業生產力的下降，這種

現象在山坡地農業區更為嚴重。日本農政單位為了解決農地荒廢問題，日本在

1999年所制定的《新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第 35條的「中山間地區等之振
興」中指出:「政府應該對農業生產不利條件的中山間地區給予修補與支援，使其
農業生產活動能夠持續經營，特別在確保其多功能性」。於是日本在 2000年引
進直接給付方式，開始在山坡地農業地區實施「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

對符合的農業區域農家給予補助。「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在 2000年開
始實施，歷經 5個階段，可以分成第 1期的直接給付(2000～2004)，第 2期的直
接給付(2005～2009)與第 3期的直接給付(2010～2014)，第 4期的直接給付(2015
〜2019)到現在的第 5期的直接給付(2020～2024)，前三期是屬於日本平成時代，
後兩期是屬於令和時期的措施，不同階段的日本對農業呈現不一樣的直接給付制

度內容。 



(一) 平成時代的「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 
在《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中明確記載著過於疏散化與高齡化不利於山

坡地農業發展的條件之下，為了能夠持續農業生產活動，透過修正補貼與平地區

域農業生產條件不利的給付支援，並以確保農業多功能為目的。於 2000年建立
「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該制度強調以下三項的內容。 
①所得移轉為目的之脫離生產的所得支持的重要性:從價格支持以及品目別政策
的脫離(即 Decoupled income support)。 
②價格支持政策以階段性的廢止轉向直接給付政策 
③農業政策改革的順序推動的重要性:對農業結構調整的障礙排除。 
  圖 7-5為不同階段山坡地的直接給付制度實施重點。 

	

圖 7-5直接給付制度的實施重點 
	

「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推動以來，對防止耕作放棄以及發揮農業

多功能產生一定的績效，圖 7-6為平成時代的中山間地區等(山坡地區)直接給付
制度實施績效概要。 

日本型直接給付制度
為2012年日本大選之後，由自民黨所提出的農政四大改革之一。該制度於2014
年以預算方式施行，並預定從2015年開始依法實施。

農地、水源、環境保全提升對策

• 共同活動支援給付金
• 營農活動支援給付金

農地、水源保全管理支付給付金

• 共同活動支援給付金
• 提升活動支援給付金

�環境保全型農業直接支援對策

• 環境保全型農業直接支付給付金
• 先進營農活動支援給付金

2007年

2010年實施期中評估

2011年

�維持農地給付(新創設)

• 給付對象：活動組織之成員可只有農民
(取消非農民也須參與的條件)

• 支援內容：支援地區資源的基礎保全活動、支援擴充及強化因應農
村結構改變之體制、支援維持農業多功能性的共同活動

�提升資源給付(共同活動)

• 給付對象：包含地區居民在內的活動組織
• 支援內容：支援提升地區資源品質之共同活動、支援以延長設施壽
命為目的之共同活動

�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

2014年

改編並更名

資料來源：農林水産省(2014)「多面的機能支払交付金」(平成26年度予算の概要)。



	
圖 7-6山坡地區直接給付制度實施績效 

資料來源:圖 3相同。	

由於直接給付制度轉向多功能的發揮、食料安全保障與環境保全為目的的直

接給付，因此對於多功能保全的直接給付的重點也集中在①多功能直接支付的可

能性②多功能水準改善直接給付的可能性以及③在多功能水準改善直接給付的

農地經營面積整合的重要性這三項，其中的①項多功能直接支付是因應關稅保護

下的多功能直接支付的正當性與調降關稅時的多功能的直接給付。日本也在

2014年 6月將「多功能性機能直接給付」、「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與「環境
保全型農業直接給付」法制化，制定《關於農業多功能性機能發揮促進之法律》，

並於隔年的 4月實施。在 2014年的直接給付預算當中，「多功能性機能直接給
付」、「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與「環境保全型農業直接給付」分別編列了 482.51
億日圓、284.74億日圓與 26.46億日圓，這些直接支付依據協約內容分為基礎單
價與體制整備單價兩種。 

   在這段期間的山坡地直接給付，根據 2014年的日本型直接給付制度的給付
區域，對象，給付單價以及追加補助條件等，如圖 7-7所示。	

圖3-25本制度在防止發生放棄耕作上具有效果

圖3-26本制度在發揮農業多功能性上具有效果

99%

96%

�以農業生產活動等的持續為目的之活動：
基礎單價（一般單價的80%）à必要

�以體制等整備為目的而採取更積極之活動：
體制整備單價（一般單價的100%）

聚落協定內容及給付單價

項目 投入協定數

農地等保全藍圖的製成及實踐(必要條件) �18,548
A要件
(選擇2項以
上)

擴大協定農地 1,592
機械及農耕作業的共同化 2,632
實踐高附加價值型農業 769
原產地農產品等的加工及販售 523
強化農業生產條件 1,093
新加入農民的確保 765
培育認定農民 1,421
多樣化核心農家的確保 229
農地集聚於核心農家 475
對核心農家委託農耕作業 1,076

B要件(選擇
1項以上)

培育以聚落為基礎的農業經營

組織
258

核心農家的集聚化 358
C要件 集團性且永續的體制整備 �16,376

農
業
經
營
的
效
率
化



	

圖 7-7日本 2011年-2015年的直接給付制度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2014)『中山間區域的直接給付制度-第三期對策』 

	 	 	 圖 7-8 中為第 3 期的直接給付制度，透過地區振興 5 法與特別措置 3
法建立直接給付的對象區域與農業，以聚落協定為單位給付對象，並可獲

得直接給付可以自由使用，當時日本之所以農村聚落協定做為直接給付，

這是日本的水田農業是以「面」從事農作物生產與經營。 

   日本型直接給付制度(農業多功能性給付)下的給付單價。在中山間地
區等直接給付單價中，經營區域較為傾斜的水田與旱田分別為 21,000日圓
/10a、11,500日圓/10a，較為平坦的水田與旱田分別減為 8,000日圓/10a、
3,500日圓/10a，2015年預定實施的直接給付制度。 

中山間
農業地區

平地
農業地區

地區振興立法5法＋特別措施3法à合計8法指定地區內之農地

對象地區及對象農地

聚落協定 個別協定

共同投入活動 個人分配

※給付金可自由使用

以「協定」為基礎持續5年以上從事農業生產活動

給付對象

依個人簽訂協定的
面積分配

分配給農地或水渠之
除草等共同投入活動

☆即�及�共同實施可得到全額給付

�以農業生產活動等的持續為目的之活動：基礎單價（一般單價的80%）

�以體制等整備為目的而採取更積極之活動：體制整備單價（一般單價的100%）

協定內容及給付單價

資料來源：農林水産省(2014)「中山間地域等直接支払制度ー第3期対策(平成22年度～平成26年度)」(平成26年1月)。

1.擴大規模
2.調整土地利用
3.支援小規模及高齡化聚落
4.設立法人
5.促進聚落連結合作

追加補助措施



	

圖 7-8日本型直接給付制度(農業多功能性給付)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	

另外，除了上述基礎單價補貼的直接給付之外，還導入追加補貼措施，如表

7-1所示。只要符合以下五項規定都可以加成補助給付，分別為: 
①規模擴大的給付加成 
②土地利用調整的給付加成 
③小規模‧高齡化村落的給付加成 
④法人設立的給付加成(特定農業法人) 
⑤法人設立的給付加成(一般農業生產法人) 



表 7-1 直接給付的追加補助措施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	

	 	 	 另一方面，山坡地直接給付制度的組織聯繫關係著推動成效與落實山坡地管

理，透過參與者在村落相互會談簽訂協定內容，再向市鄉鎮村提出協定書的認定

申請。經過許可後，開始推動協定內容的農業經營活動，並依農業的實際活動內

容提出直接給付的請求。圖 7-9為日本山坡地直接給付的申請與取得流程。 

   參與日本型山坡地直接給付制度組織之間的聯繫，可由圖 7-8可知。首先參
與者在村落須要透過相關農業經營者以及農業行政單位的相互會談，並在村落協

定內容簽訂之後，再向屬於該市鄉鎮村提出申請這份協定書(協定書提出期限為
每年 6/30)，經過認定申請許可後(村落協定的認定期間為每年的 7/31)，才能開始
推動協定內容的農業經營活動，再依活動的內容提出直接給付的請求。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	

	   在振興農村相關的政策措施上，2014 年日本內閣會議決議提出「創造綜合
性町、人、工作戰略」推動地域共同機能為主的農地等地域資源的維持與傳承、

促進城鄉交流與鼓勵都市居民移居及定居等相關措施。同時，在山區與山坡區域

等偏遠地區持續實施直接給付制度，以期能使處於不利狀況的農業生產活動能夠

持續進行以延續確保前述的農業多功能的政策目的。 
   進入「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2015〜2019)，在這個階段有所調整，
其中針對於農村的戰略上，在總農業經營面積為 15ha 以上，以及致力於村落合
作和功能維持的協議上，當農業生產活動變得困難時增加還條規定，從原先的全

部農業區域限縮在該農地範圍之內，如果該區的農業生產活動不能持續 5年，則
增加免除返還補貼。 

   表 7-2為山坡地直接給付標準，將山坡地分成水田，旱田，草地以及採草放
牧地等四種，依不同山坡傾斜度的給付金額亦不相同，如表所示。 



	 表 7-2 山坡地直接給付標準(2015〜2019)	

	
資料來源:	農林水產省(2016)「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第 4期對策」	

	 	另外，圖 7-10 是在這期間對於超傾斜度山坡地在農用地的保全與活用上提供
支援，增加給付金額。在超傾斜度山坡地（田地：1/10以上，旱田地：20°以上）
的農業用地上，有助於保護或有效利用農地時，將增加適用農業用地面積的加成

補助。 
	

	

圖 7-10 超傾斜度山坡地的範圍區域 
資料來源:	農林水產省(2016)「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第 4期對策」	

	 	 	 另一方面，在山坡地直接給付金的流程上，依照不同行政層級在直接給付金

的分擔，如圖 7-11。國家中央預算占了全體的 50%，其餘的 50%分別由都道府
縣與市(村)村落單位各佔 25%。 



	
圖 7-11山坡地直接給付金行政層級單位負擔的流程 

資料來源:	農林水產省(2016)「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第 4期對策」	

日本山坡地直接給付是依據《關於促進農業多元機能的發揮的法律》(《農
業の有する多面的機能の発揮の促進に関する法律》)實施的一種農業制度，另
外制定，當山坡地符合多面機能與環境保全功能時，則在直接給付將會加成補助，

如表 7-3。 
	

	

	

	

	



表 7-3山坡地直接給付加成項目與單價 

	

(二) 令和時代的「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2020〜現在) 

   日本進入令和時代的山坡地直接給付制度有了改變，其中主要的精神是落實: 

①透過農村的農家與村民之間的對話，以明確協定的農業用地和村落的未來發展

願景，即使超越令和第五期措施也要促進農業生產活動的持續性，將制定體制整

備單價(100%單價)要件作為村落戰略一體化的目標。 

②為因應山區與山坡地帶所面臨的協議參與人數減少、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足

等問題，設立了「強化村落機能加成」、「生產性提升加成」之外，也擴大「村

落協定擴充加成」等措施。 

③為遵守 2019年 8月生效的令和時代的《棚田地域振興法》，日本在農業目標
區域增加了「指定梯田」，並增加梯田振興活動以支援新成立的梯田區域振興活

動給付加成的措施。 



④農家在農業生產活動無法繼續進行的情況下，例如生病、年老、自然災害等不

得已的情況下直接給付補貼無需返還，讓農民安心能夠開展第五階段的措施，從

村落協議的全體農地重新評估該農用地的處理方式。 

  本階段的山坡地直接給付標準與前面第四期(2015〜2019)相同，適用對象整理
如下: 

①坡地（水田：1/20以上，旱田/草地/草地放牧地：15°以上） 

②緩坡地（水田：1/100以上 1/20以下；旱田/草地/草地放牧地：8°以上 15°以下） 

③小區地塊/不規則田地 

④老齡化和棄耕率高的村落農用地 

⑤長期累積計算溫度低、草地比例高的草地 

⑥符合①至⑤項標準，相當於都道府縣知事(縣長)所設定標準的農用地。 

   表 7-4是令和時代(2020〜現在)的直接給付的追加補助措施，在環境保全型
農業直接給付作法上有了變化，在直接給付範圍上分類更細緻，包含: 

①有機農業:蕎麥等雜糧，飼料作物除外，其中具有高碳儲存效果的有機農業將
增加 2,000日圓／10a的直接給付。 

②農業區域內的覆蓋作物作業 

③在農業區域內，與主要作物同時生長以覆蓋地表的另一種植物耕作方式 

④草生栽培 

⑤免耕播種:使用上一季作物之耕種地，耕耘機只耕耘播種部分的耕作方式。	
	

表 7-4 令和時代的直接給付的追加補助措施 
直接給付加成項目 加成金額 

◆多面機能的給付 
①農田邊坡修剪、水路除泥等 
②植樹造林、生態保護等農村環境保護活

動 
③水路、農田道路等的修復和更新。 

 
3,000 円／10a 
2,400 円／10a 

 
4,400 円／10a 

◆環境保全型農業直接給付 
①有機農業:蕎麥等雜糧，飼料作物除外，
具有高碳儲存效果的有機農業，增加 
2,000 日元。 
②覆蓋作物作業 

 
12,000 円／10a 

 

6,000 円／10a 



直接給付加成項目 加成金額 
③指與主要作物同時生長以覆蓋地表的

另一種植物耕作方式 
④草生栽培 
⑤免耕播種:使用上一季作物之耕種地，耕
耘機只耕耘播種部分的耕作方式。 

 
5,400 円／10a 
5,000 円／10a 
3,000 円／10a 

◆簽訂村落單位協定直接給付加成 
①梯田區域振興活動直接給付的加成 
 
②超陡坡山坡地耕地保護管理直接給付

加成 
③擴大村落協議直接給付加成 
④強化村落機能直接給付加成 
⑤生產率提高直接給付加成 

 
在非常陡峭的斜坡的情況下，水田

/旱田：10,000日圓/10a，14,000日
圓/10a 
水田/旱田：6,000日圓/10a 
 
3,000 日圓/10a 不分土地類型 
3,000日圓/10a，不分土地類型 
3,000 日圓/10a，不分土地類型 

資料來源:	農林水產省(2020)「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第 5期對策」；林野廳(2022)「令和 4

年度	森林・山村多面的機能発揮対策交付金」。	

參、日本山坡地林業(森林)經營的直接給付制度	

	   從前面圖 7-3的山坡地與平地的農業生產區域可知，山坡地所經營的不只是
水田，旱田，牧草等農業活動項目，還有森林經營事業，只是林業與其他農業在

直接給付制度上，不管是法律依據或是給付單位都並不相同。 

一、關於日本山坡地林業(森林)經營的直接給付文獻	

	 	 	 在日本山坡地林業(森林)經營的直接給付文獻當中，佐藤宣子等(2010)針對
日本 2002年開始之「森林整備地域活動支援交付金制度」之架構與全國動向分
析了第一期的成果與課題、第二期的變更點與實績。該研究也舉出森林所有者與

所有者以外交付金之活用案例。最後，整理了邁向日本型森林直接給付制度之關

鍵論點。脇本修自(2005)將研究重點放在森林資源管理所產生外部經濟效果，並
檢討日本森林公益機能的評估方法與直接給付制度化。長谷川寬(2002)針對 2002
年導入之日本第一個近似直接給付之森林資源支援交付金制度，透過福岡縣為個

案研究檢討其效果與課題。該研究發現給付對象及範圍不同會依森林所有者結構

及林業定位而有差異。橫川洋(2011)針對生態系服務(農業與農村多功能性)之機
制，回顧了相關環境政策的手法(環境直接給付與適正農業規範 GAP)及比較了日、
歐與中國的作法，並分析理論、政策與現狀之連結。 



   平野秀樹(2003)研究顯示，應該評價森林的公益機能，針對森林所發揮各種
機能給于適度的補助；飯野靖四(2000)中山間區域所帶來非市場經濟的利益，對
於獲得此利益的民眾應改收取相對應的金額，還回饋給居住該區域的相關人員，

意味著應該對從事該活動給于適當的補助。堺正紘(2003)認為人們對於從事森林
經營作業的所有者應該透過稅金或公共資金的投入，支持森林的經營活動。 

   合田素行(2001)就直接給付、環境支付說明與農業環境政策的關係，認為直
接給付應由納稅人負擔支付給農業經營者，小田切德美(2004,2013)也指出中山間
直接給付制度與直接給付政策可以連接農村與都市的橋梁，深具社會上的意義。

佐藤宣子(2010)以支援交付金制度的實際例子說明日本型森林直接給付制度，強
調在森林(林業)分野的直接給付制度引入之必要性。 

二、日本型森林直接給付制度導入及其制度的架構	

(一) 2002-2011年間的森林直接給付 

   日本森林直接給付制度係受前面提到 2000年的「中山間地區等直接給付制
度」的影響，但是森林適用此制度存在一些問題點。由於一般農業的直接給付是

建立在①生產條件的不利區域的特定之上；②從公共機能的觀點來看，造林‧疏

伐等林業活動已經實施多項的補助措施。①、②點使得森林適用於水田、旱地等

農業直接給付制度有其困難。因為在行政上，日本森林的支援補助並沒有被定位

像一般農業的「直接給付」，透過森林資源政策為中心的造林補助金制度是將造

林、除草、疏伐等各項費用，直接給付給森林所有者，避免雙重補助狀況。在此

時期的森林補助金制度無法像｢中間山地區等直接給付制度｣受到重視。森林直接

給付主要內容有三點: 

1.計算基礎森林面積(依森林種植年數/樹種)×給付單價。 

2.自治團體負擔比例(地方財政措施)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70%，普通統籌分配稅款
30%。 

3.不可對大企業森林所有的直接給付。 

   初期的森林直接給付的樹齡 限制須為「7齡級」(35年生)之前(團區疏伐等
須為 45年生的「9齡級」)；不須事前提出森林經營計畫，且不須以伐木搬出做
為必要條件，只須森林面積 30ha 以上整合就能夠適用這個直接給付制度，條件
較為寬鬆。初期的森林直接給付以小規模的分散經營者做為補助對象，下圖為初

期森林直接給付制度的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	農林水產省林野庁。	

	 	 	 上述的初期森林直接給付制度的概要，這個制度的特徵有 

①這個制度與森林經營管理計畫產生聯繫作用。 

②來自多方的支援單位。 

③展現地方的裁量主義。 

   在初期的森林直接給付制度並沒有將「森林現況之確認」納入申請補助的條

件以內，經過調整之後的森林直接給付規定上增加了①「森林經營實施區域的明

確化作業」②「森林步道的整備」③「歸納整理結果與請託人的通訊聯絡等」④

「林業事業體等之森林經營管理的密集化所必須的森林情報的收集活動」。計算

基礎森林的條件從人工林 35 年未滿擴充至 45 年生未滿，交付單價從 1 萬日圓



調降為 5,000日圓。森林直接給付制度的變更不只是促進森林經營作業計畫的樹
立，與經營作業實施的實質化，使所有者以外之主體的森林經營管理得以長期受

託化。換言之，修正後的森林直接給付制度推動森林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 

(二) 2012-現在的森林直接給付 

在 2011年之前的森林直接給付制度，森林經營作業由經營者各自實施疏伐作
業，並沒有利用共同整理疏伐與森林網路密集化措施，經常造成森林作業網絡的

阻隔，並且因森林的疏伐而產生大量木材的棄置，但是從 2012年起有了轉變。
最大的特徵為推動森林經營作業的密集化，透過活用自然地形以促進森林作業網

絡建置，與提高森林疏伐運輸過程的順暢。 

   2012 年起的第 3 期森林直接給付制度在支援的對象活動須要①→④的事前

準備、調整與資料的製成。 

①森林情報收集 

②森林調查 

③森林關係經營者之間的意識形態的整合一致性支活動 

④參與直接給付制度森林區域的確認 

上述的森林直接給付制度的精神在為改革森林經營的疏伐，依據「森林·林
業再生計畫」內涵，透過徹底的經營作業實施的密集化與森林道路網絡的整備，

以降低經營作業之成本，而推動疏伐等活動將帶動森林經營者收入的提高，確立

永續的森林經營目標。下圖為 2012年以後的日本森林管理‧環境保全直接給付
制度。 



	

資料來源:	農林水產省林野庁。	

	 	 	 直接給付制度的推動是希望以森林作業密集化，透過適當森林道路網絡的整

備與作業的機械化，以效率的作業降低成本創造更多的收入。下圖為 2011年之
後新的森林管理‧環境保全直接給付制度。 
	



	
資料來源:	農林水產省林野庁。	

這項「森林管理・環境保全直接支付制度」主要的重點有: 

① 新的「森林經營計畫」做成與確認之必要。 

為了使參與之森林經營能夠產生「面的」連結，森林所有者或是森林經營受

託者，關於森林經營作業，森林保護或是道路網絡整備等之計畫的製成，必

須為經過市鄉鎮村長的認定。 

② 「事前計畫」的製作與提出。 

在實施疏伐，作業道路開設之前，記載實施之預定場所、作業量、林內道路

網絡狀況與計畫等事項於「事前計畫」之中，製程計畫書之後向縣政府提出

申請。 

③ 必須為 5ha以上的森林疏伐實施作業面積。 

因為參與這個制度須要 5ha 以上的森林疏伐實施作業面積，視情況而定，集
結複數森林所有者之森林，實施森林經營作業的密集化為必要條件之一。 

④ 必須 10m2/ha以上的木材搬運之疏伐。 

第 3 期森林直接給付制度需要將 10m2/ha 以上的疏伐之木材搬運，雖然可以
有些部分無法搬運出，但只限於在疏伐的砍伐棄置。 

   上述的直接給付制度的推動是希望以森林作業密集化，透過適當森林道路網

絡的整備與作業的機械化，以效率的作業降低成本創造更多的收入。 

   進入令和時代，2022 年日本在森林/村落多功能實施措施的各項活動和支援
內容上，包含了幾項重點: 

①區域環境保護類型 



  A.森林經營情況: 

由國家補助單價(最高額度)分別在第一年為 120,000 日圓/ha，第二年為
115,000日圓/ha，第三年為 110,000日圓/ha。內容項目有雜草處理、人行道和工
作路徑的建設。還有對於林內環境的整修、整地、種植、播種、施肥、砍伐/搬運
樹木以建造緩衝區/防火帶、清除/毀壞的樹木、保留土地/野生動物破壞安裝圍欄、
等，這些活動所需的森林調查和巡邏，機器操作培訓，安全培訓，操作技術培訓，

活動結果監控等。 

  B.竹林經營情況: 

   國家補助單價(最高額度)，第一年 285,000日圓/ha，第二年 265,000日圓/ha，
第三年 245,000日圓/ha。主要補助活動有，竹林內的竹子和雜草整理、搬運、加
工和利用，以及這些相關活動所需的森林調查和巡邏、機器操作培訓、安全培訓、

耕作技術培訓、活動結果監控等。 

②森林資源利用類型 

   由國家補助單價(最高額度)分別在第一年為 120,000 日圓/ha，第二年為
115,000日圓/ha，第三年為 110,000日圓/ha，補助金額和前項森林經營相同。主
要的活動內容有，林內的雜草清除、人行道和工作道路的建設和修復，以及關於

木質生質能源、木炭燃燒、香菇原木和處理傳統工藝原料等閒置資源的伐木和搬

運；特殊用途種植、播種、施肥、採集森林產品、進行這些活動所需的森林調查

和巡邏、機器操作培訓、安全培訓、耕作技術培訓、活動結果監測等，範圍包含

極為廣大。 

③強化森林功能類型 

   補助單價(最高額度)為 800 日圓/m，主要活動在於林道和道路建設和維修，
圍欄的安裝和維修以防止野生動物的破壞，以及在這些實施必要的森林調查以及

巡邏等。 

⑤ 相關人員創造與維持類型 

   補助單價(最高額度)為 50,000 日圓/年，促進與區域外的人員的協調活動和
為了接納區域外關係人的環境整備，以及安排這些活動所需的森林調查，巡邏等。 

  除了上述之外，在農業資材與機械購買也有補助，購買以及安裝開展各項支援
活動所需的設備和材料提供最多所需的金額 1/2的補助（有些材料和設備最多為
1/3）。 

◆1/2 以內材料和設備的補助，例如除草機、鏈鋸、圓鋸、絞車、架空電線、陷
阱、樹苗、通電圍欄、擋土圍欄等建築材料、用於休息和工作的簡易小屋、材料



和設備存儲、移動式簡易廁所、便攜型 GPS 設備、安裝費用等（不包括一般的
通用項目）。 

◆1/3以內材料和設備的補助，例如林木作業車、劈柴機、柴爐、燒炭小屋等。 

肆、結論	

	   過去農業政策的主要補貼制度被視為一種的“價格支持”，透過政策性介入將
產品價格設定在一定水準，以不考慮市場價格形成機制而形成的一定價格方式，

主要政策考量在於保護農業生產免受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 

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點，當農業生產過剩時，不只是增加財政負擔也造成農業扁的

道德風險，這與WTO宗旨強調低關稅和促進自由貿易的需求相衝突。因此，很
多國家紛紛採取的新補貼政策。由於“價格支持”制度對於促進農業生產而對環境
產生較大影響，並隨著產量的增加，利潤也隨之增加，因此容易造成過量施肥污

染地下水等問題。在此背景下，日本引入了“直接給付”的概念，除了達到降低了
保障價格效果，還能轉而以直接支持的補助以滿足一定條件的農業生產者。 

   過去在歐盟以補貼包含支付環境維護的考量，例如低環境影響的生產方法和

景觀保護，在美麗的農田景觀中可以提升對當地風土民情的認同感，也比較容易

獲得民意以稅收來維護它，這一點也支持了直接給付制度的推動。 

	 	 	 日本山坡地的直接給付的補貼措施比森林的直接給付較早推動，補助內容也

隨著農業政策的轉變。在農業政策之下推動農業的補貼，從早期的《農業基本法》

歷經自由化下的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與環境保全下的糧食、農業、農村基本

法，日本山坡地直接給付制度都呈現不同任務。研究顯示出山坡地補貼制度的任

務從實現糧食自給率、價格支持乃至所得安定與保障，加上環境保全的日益重視，

直接給付的適用範為拓展到多功能的發揮、食料安全保障與環境保全為目的的直

接給付。近年來，日本將山坡地管理政策延伸到適度開發的目標上，推出梯田振

興的《棚田地域振興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日本山坡地管理政策從保守的經

營推向積極擴展的農業經營與管理，透過財政與金融上的補助手段，同時企圖帶

動山村聚落的人口，農業繼承的問題解決以及推動山村聚落的經濟，文化等振興。

另外，日本在森林的直接給付制度初期是以造林補助金方式，針對造林、除草、

疏伐等森林經營作業之直接給付給森林經營者。森林直接給付制度以「森林整備

事業」為主幹，其中又以疏伐列為必要之作業。疏伐可以活化森林的成長環境，

建立更健康的森林，進而提升森林涵養水源的效率，有助於水土保持，有利於治

山治水。森林直接給付制度另一個重點為林道網絡的整備，除了便利森林管理作

業，對疏伐之後的木材，以及方便處理傾倒的樹木與枯樹，這將有利於提升森林

的生態環境。換言之，日本森林直接給付制度不僅可以保障森林經營者之收入，

也會提升國內木材自給率，更能強化日本森林管理與環境保全。 



伍、建議	

	 	 觀察與分析日本山坡地農業政策，不難發現日本至目前為止還在摸索一條農

林業的發展之路，歷史的政策演變就是最好的證明。儘管如此，日本一路從經濟

發展，產業結構調整，乃至農林業轉變期，都提出各種的政策與制度，台灣也曾

經參考過日本的一些制度。本文書考察日本的農林業在山坡地區域的直接給付補

貼措施與政策的推動過程，而對照台灣所面臨的農林業問題時，提出以下幾點建

議: 

我國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山坡地供農業使用者，應
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並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完成宜農、牧地、宜林地、

加強保育地查定。針對山坡地問題，在日本以不同法律對山坡地的農業利用有不

同的規範。日本對一般區域的農業用地以『關於農地確保之基本方針』制定了『農

業振興區域整備基本方針』做為推動農業指導原則，由都道府縣知事(縣市長)與
相關的鄉鎮市村協議，並指定農業振興區域範圍，提出農業振興區域計畫。在這

個區域範圍內的土地，為了使其確保遵照指定用途利用，採取以下措施: 

1. 特定利用權的設定。 

2. 開發行為限制。 

3. 農業轉用限制。 

4. 透過地方的農業委員會的農地權利取得的周璇。 

5. 關於農業用設施配置的協定。 

6. 關於農業用排水設施維持運作的協定。 

這也說明日本對農業山坡地管理並非採取消極的禁止方式，反而做為促進農

地利用避免荒廢的獎勵措施，也是振興山村與解決過於稀疏的山村人口分布的手

段。近年來基於農業扮演環境保全的重要角色，追加對直接給付金額，採取更積

極管理山坡地的農業活動，這一點有別於台灣對山坡地的管理方式。台灣可以重

新思考是否應改採取更積極的做為，妥善且適度的管理不但可以提升環境保全，

更是治山與治水政策的一部分，同時可以同步發展處在山坡地區域的農業與森林

的健全管理。 

   另外，台灣對於山坡地管理較為保守，這或許與我國氣候環境有關，山坡地

較為脆弱，容易造成重大災害。但是，山坡地分布區域極廣，不同地理環境條件

下的山坡地的開發條件並不一致，所以應該可以仿效日本在不同條件下的山坡地，

可以制定不同規範山坡地政策已符合當地需求。台灣山村聚落的發展與日本一樣

面臨各種問題，例如人口，村落再生，農業繼承者，環境保護等課題，採取多元



性的山坡地管理是可以舒緩台灣農業發展之外，還能持續維持農村再生以及環境

永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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